
尤政办〔2019〕9号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根据教育部等11部门《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教基一〔2016〕8号）、国家旅游局《研学旅行服务规范》、福建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研学旅行工作规划的通知》（闽教办思〔2017〕6号）和福建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普通高中（2018级）课程实施有关工作的通知》（闽教基〔2018〕69号）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明确目标导向
研学旅行是基础教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拓展，是培养中小学生生活技能、集体观念、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实现实践育人的一种有效途径。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以立德树人、培养人才为根本目标，以预防为重，确保安全为基本前提，以深化改革、完善政策为着力点，以统筹协调、整合资源为突破口，因地制宜地开展研学旅行，逐步建立小学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为主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县教育部门要加强对各中小学开展研学旅行的指导和帮助，明确要求各中小学校结合教育教学工作实际，把开展研学旅行活动纳入学年（学期）教育教学工作计划，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考虑，促进研学旅行活动与学科类课程有机融合；根据教育教学计划灵活安排研学旅行时间，尽量错开节庆长假和旅游高峰期，每学年一般安排小学四至六年级、初中一至二年级、高中一至二年级开展研学旅行活动；鼓励小学低年级学生和幼儿利用周边资源，开展亲子社会实践体验活动。
二、构建制度保障
建立尤溪县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规划制定与指导管理等工作，各乡镇要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县教育部门要加强对中小学生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工作的管理，协同文旅等部门，探索基地（营地）运行、退出机制，多渠道筹措研学旅行活动经费和建立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共同承担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坚持公益属性，按照“学生或家长自愿，一事一办、事毕结清、多还少补”的原则，获得三分之二家长委员会和校务会成员表决通过后收取费用，对贫困家庭学生、残障学生减免相应费用，提供必要的生活帮扶；建立研学旅行的评价机制，把组织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作为学校综合考评的重要内容；把老师组织带领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纳入年度综合考评体系；督促学校对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和成效进行科学评价，将评价结果纳入学生学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研学旅行安全管理制度》《研学旅行产品评估制度》《研学旅行教育培训制度》《研学旅行餐饮安全管理办法》《研学旅行乘车安全管理办法》《研学旅行住宿安全管理办法》等制度，进一步规范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 
三、加强基地建设
县教育、文旅等部门要依据《福建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建设与服务标准（试行）》《福建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建设与服务标准（试行）》，按照“书面申请、资格初审、考察评估、专家评审、结果公示”的准入程序，做好基地的核查审批工作。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根据研学育人目标，充分挖掘当地研学资源，结合校情、生情，有目的地选择自然和文化遗产资源、红色教育资源、人文教育资源、科技信息资源、企事业单位资源和综合实践基地作为扶持建设特色研学旅行基地（营地）的重要资源；推动资源共享和区域合作，打造一批示范性研学旅行精品线路，对获得省、市研学旅行示范基地（营地）的，按《尤溪县扶持旅游产业发展办法》（尤政文〔2018〕167号）给予扶持奖励，逐步形成布局合理、互联互通的研学旅行网络。
四、开设课程体系
县教育部门要按照“立意高远、目的明确、活动生动、学习有效”目标，组织专门人员分类、分阶段开发朱子文化、孝道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化、非遗文化、工业文化、茶文化等彰显尤溪地域特色的研学旅行课程，如：小学一至三年级以科普知识和文化健康类为主，四至六年级以科普知识、自然观赏和励志拓展类为主，初中以科普知识、体验考察和励志拓展类为主，高中以体验考察和励志拓展类为主的，避免出现“只旅不学”或“只学不旅”现象；指导各基地将研学旅行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的重要载体，突出祖国大好风光、民族悠久历史、优良革命传统和现代化建设成就，根据不同学段研学旅行的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发自然类、历史类、地理类、科技类、人文类、体验类等活动课程。各乡镇要积极引导、支持当地的学校、基地做好特色研学课程建设工作。
五、规范组织管理
各有关部门要督促各中小学校按照“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的要求，在研学前充分征求有关部门、学生家长和师生等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包括：研学目的、研学主题、研学时间、研学地点、参加人数和实地考察情况及是否收费等内容的研学旅行活动方案。要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必须列出收费清单，说明收费项目、依据及标准，并填写《尤溪县教育系统大型活动和集体外出活动审批表》，经有关部门批准同意后，方可组织出行。开展研学旅行可采取学校自行组织，或根据尤溪县委专题会议纪要《关于县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现场办公会的纪要》（〔2018〕20号）第七条要求，委托有资质的旅游服务单位共同组织的方式进行，实行委托的学校要与旅游服务单位签订《委托协议书》，明确其应承担的安全责任，并共同编制《研学旅行活动实施方案》《研学旅行安全应急预案》。学校要与委托的旅游服务单位一道通过家长委员会、致家长一封信或召开家长会等形式，告知家长研学旅行活动的目的意义、时间安排、出行线路、费用收支和应注意的安全事项等信息，由学生自愿报名，家长与学校签订自愿参加协议（含安全责任），并由委托的旅游服务单位为出行师生购买意外险。
县文旅部门要负责审核开展研学旅行的企业或机构的准入条件和服务标准；县教育部门要根据研学旅行具有课程性、普及性、实践性、教育性、公益性等特点，强化过程性规范管理，做好过程性评估；县交通运输部门负责督促有关运输企业检查学生出行的车、船等交通工具；县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加强对研学旅行涉及的住宿、餐饮等公共经营场所的安全监督，依法查处运送学生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县银监部门负责指导保险行业提供并优化校方责任险、旅行责任险等相关产品。各乡镇要组织人员协助核实当地研学基地线路、场所安全，并做好督促整改工作。
六、整合研学资源
县财政部门要把县级研学旅行课程开发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各乡镇政府要积极对当地研学基地给予经费支持。县文旅和教育等部门要做好研学的导师培训，县教师进修学校要把研学旅行课程列入教师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县交通运输部门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严格执行儿童票价优惠政策，并合理调度车辆确保研学旅行要求。县文旅等部门要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施减免场馆、景区、景点门票的优惠措施，免费向学生开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优质旅游服务。县银监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推动将研学旅行纳入校方责任险范围，鼓励保险企业开发有针对性的产品，对投保费用实施优惠措施。县委文明办、工会、妇联、共青团要根据各自的职能开展相应活动，积极支持研学旅行基地建设。县教育部门要指导基地周边学校利用寒暑假时间为基地提供食宿场所保障，实现资源整合，规模运作；鼓励通过社会捐赠、公益性活动等形式支持开展研学旅行，建立研学旅行网，通过内引外联等形式，做大、做强研学旅行，对符合《尤溪县扶持旅游产业发展办法》（尤政文〔2018〕167号）接待旅游团队奖励要求的，给予一定的扶持奖励。
七、注重总结提升
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坚持规划引领，统一研学旅游空间布局、基地建设、人员配比、设施配置等各项标准，形成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标准体系；坚持市场导向，着力构建开放性合作共享平台，推动研学旅游服务模块，不断创新和发展研学旅游产品，推动研学旅游产品体系化；坚持监管到位，切实形成高效有序的工作合力，持续优化研学旅游管理；重视研学旅行的档案建设工作，收集并整理好研学旅行活动的过程性材料，一般分为课前、课中、课后三个阶段，如：课前阶段的实施方案、紧急预案等材料，课中的乘车管理、食宿管理、活动课程等材料，课后阶段的研学作业、成果展示、研学评价等，以促进研学旅行工作的整体提升。
    附件：尤溪县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18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尤溪县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为加强对我县中小学研学旅行工作的指导与管理，促进研学旅行健康发展，经研究，决定成立尤溪县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组      长：纪优梓（县政府副县长）

常务副组长：詹焕生（县教育局）

副  组  长：叶少春（县文旅局）

成      员：陈仕挺（县委文明办）

阮荣臻（县教育局）

                王思敏（县发改局）
                陈新川（县公安局）

                潘贤志（县财政局）

                李俊杰（县交通运输局）

                吴方荣（县文旅局）

                胡玉源（县市场监管局）
郑  娇（县物价局）

                吴  飞（县教师进修学校）

陈  玲（团县委）

陈晓翠（县妇联）

                陈利局（县银监办）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尤溪县教育局思政股。办公室主任由阮荣臻兼任，副主任由陈宪强、陈仁德兼任。办公室负责做好上传下达、文件草拟、课程指导、资料归档及其他日常事务工作。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尤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2月18日印发
— 6 —
— 7 —


